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25号
当事人：大英县象山镇恒昕幼儿园
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统一代码（登记证号）：52510923329533187E                      
法定代表人：邹恒斌        
违法事实：
[bookmark: OLE_LINK6]2018年3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大英县象山镇交通街238号的大英县象山镇恒昕幼儿园（以下简称：你园）进行春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时，查见你园现场出示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川餐证字（2014）第5109230002号）有效期限为：二0一四年十月十五日至二0一七年十月十四日，已经超过有效期限。
现查明，你园属民办幼儿园，设有幼儿学生食堂向学生供午餐。持有川餐证字（2014）第5109230002号的《餐饮服务许可证》2017年10月14日到期。截止2018年3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你园未向我局申请延续或重新办理食品经营许可。
又查明，你园在2017年10月15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累计供餐人数647人次，每人一餐次收取费用3元，59天共计收取费用1941元。综上所述，本案货值金额1941元，违法所得1941元。
相关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1份；2、大英县象山镇恒昕幼儿园《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1份、川餐证字（2014）第5109230002号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复印件1份、邹恒斌《身份证》复印件1份；3、王达玲《授权委托书》1份、《询问调查笔录》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4、大英县象山镇恒昕幼儿园《食品采购与进货验收台账》复印件1份、大英县象山镇恒昕幼儿园《食品留样记录表》复印件1份、《恒昕幼儿园每日用餐记录》复印件1份、大英县象山镇家外家超市的购物小票1份（9张）、大英县象山镇恒昕幼儿园寒假证明复印件1份和学校食堂停业整改证明复印件1份；5、熊礼容（恒昕幼儿园厨师）《请假条》1份、《询问调查笔录》1份。
你园餐饮服务许可证过期，未向我局申请延续或重新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餐饮服务的行为，属于《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餐饮服务许可证》超过有效期限仍从事餐饮服务的”；应按照未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现已更改为《食品经营许可证》）查处。
综上所述，你园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餐饮服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施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结合本案实际，你园系初次违法，且未造成任何后果。参照《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第（八）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减轻行政处罚：（八）危害后果显著轻微，适用从轻行政处罚仍显较重的；”和《遂宁市没收用于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工具和设备的行政处罚裁量细则》（遂食药监管发[2014]46号）第五条第（十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危害后果轻微的，可不没收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的工具和设备：（十一）未提出延续申请，在许可证或者产品批准证明文件有效期限届满后继续从事生产或者经营的；”。
本局决定对你园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1941元；
2、处罚款15000元;
罚没款合计16941元（壹万陆仟玖佰肆拾壹圆整）。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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